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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計畫性

• 月選8日型

• 日選時段型

• 校園空調型

4.智慧型

• 保證反應型

• 彈性反應型

2.即時性

3.需量競價

• 經濟型

• 可靠型

• 聯合型

• 義務時數型

• 累進回饋型

5.再生能源義務
用戶儲能

需量
反應

01 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總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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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電力交易平台上線，計畫性調整用電措施用戶
得同時參與電力交易平台輔助服務或彈性反應型。

彈性反應型

電力交易平台
輔助服務

或

參加計畫性

調整用電措施用戶(擇一)

參加需量競價用戶 彈性反應型

01 擴大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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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畫性-月選8日型、日選時段型

• 需量競價-經濟型

• 即時性-彈性反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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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計畫性-月選8日型

抑低用電期間
月份：5月~10月

天數：於平日自選8天抑低

時段：15時~22時(共7小時)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

經常契約容量25%，不低於50瓩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

約定日前5日(執行抑低用電日、離峰日、周六、周日

等除外)，15時~22時用電需量之平均值，與
經常契約容量取小值

指定
時間

約定
條件

計算
基準

依執行率、達成次數給予不同扣減

執行月份每月最高扣減30%。

可同時參與彈性反應型
或輔助服務(擇一)

基本電費扣減

<範例>約定日3/11(二)

CBL1：3/10(一)、3/7(五)、3/6(四)、3/5(三)、3/4(二)

CBL2 ：經常契約容量。

CBL ： CBL1和CBL2兩者取小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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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執行率 x x＜60% 60%≦x＜80% 80%≦x＜100% x≧100%

扣減比率 0% 10% 20% 30%

試算案例1

Q.

A. 8個約定日抑低容量：830瓩、750瓩、700瓩、850瓩、770瓩、900瓩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0瓩、780瓩。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：2000*25%=500瓩

執行率為80%→ 扣減比率為20%

月選8日型（全部皆達到最低抑低契約容量）

*執行率x＝每月等於或超出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之約定日實際抑低容量之平均值/抑低契約容量×100%

              ＝(830+750+700+850+770+900+820+780)/8/1000×100%=80%

基本電費扣減 =基本電費單價×約定抑低契約容量×扣減比率

=223.6 ×1,000 ×20% = 44,72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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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月選8日型，經常契約容量2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
約容量1,000瓩？



*執行率 x x＜60% 60%≦x＜80% 80%≦x＜100% x≧100%

扣減比率 0% 10% 20% 30%

試算案例2

Q. 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月選8日型，經常契約容量2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
約容量1,000瓩，有4天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？

A. 8個約定日抑低容量：830瓩、750瓩、400瓩、300瓩、450瓩、400瓩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0瓩、780瓩。

=基本電費單價×約定抑低契約容量×扣減比率×(1-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之日數/ 8 )
=223.6 ×1,000 ×10% ×(1-4/8)= 11,180元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：2000*25%=500瓩

執行率為79.5%→ 扣減比率為10%

月選8日型（部分未達到最低抑低契約容量）

*執行率x＝每月等於或超出最低抑低契約容量
之約定日實際抑低容量之平均值/抑低契約容量
×100%=(830+750+820+780)/4/1000×100%=

79.5%

*每月約定日之實際抑低容量未全數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時，上述扣減標準依下列方式調整：
扣減比率×(1－未達最低抑低契約容量之日數/ 8 )=10%×(1-4/8)=5%

基本電費扣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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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計畫性-日選時段

抑低用電期間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

不低於20瓩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
指定
時間

約定
條件

計算
基準

依執行時段及執行率給予

每度1.69-2.47元之電費扣減。

可同時參與彈性反應型
或輔助服務(擇一)

流動電費扣減

月份：5月~10月(得以月份為單位)

時段：平日晚間18時~20時(2小時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時~20時(4小時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時~22時(6小時)

抑低用電月份前20日與抑低時段相同之

用電需量平均值加計*負載調整因子計

算，與經常契約容量取小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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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載調整因子(AF): C-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註:AF值如為負值，以0計算)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: A+(C-B)

鼓勵移轉

以申請5月份日選時段型抑低6小時（16~22時）為例：

抑低用電月份的前20日（非屬抑低用電期間，執行抑低用電日、離峰日、周六、周日等除外）

抑低日

• CBL1：抑低月份的前20日為4/28至4/30、4/21至4/25、4/14至4/18、
4/7至4/11 ，及4/2至4/3，16時至22時之用電需量平均值。

• AF = [5月份抑低日22時至24時用電需量平均值]－[抑低月份的前20日同
時段22時至24時用電需量平均值]，如為負值，則按0 計算。

• CBL2：經常契約容量。

• CBL：CBL1+AF與CBL2兩者取小值。

抑低用電
前20日

A 16~22時 16~22時

抑低用電
當日

22~24時 22~24時B

D

C

補充說明-負載調整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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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算案例

Q. 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日選時段型，連續抑低6小時(抑低時間16時-22時)，
經常契約容量2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約容量1,000瓩？

A. 假設當月用戶每天之執行率介於80%~95%間

日選時段型

當日
執行率 x x＜60%

60%≦x＜
80%

80%≦x＜
95%

x≧95%

扣減比率 0% 80% 100% 120%

=約定抑低契約容量×當日(某日)執行率×執行時數×流動電費扣減費率×扣減比率
=1,000 x 80% x 6 x 1.69 x 100% 
=8,112 元

執行時段
18~20時
(2小時)

16~20時
(4小時)

16~22時
(6小時)

流動電費扣減
費率(元/度)

2.47 1.84 1.69

=8,112 x 22天(依當月實際工作天) = 178,464 元

※全月流動電費扣減為每日分別計算後再加總

扣減比率均為100%

*執行率x ＝當日實際抑低容量/抑低契約容量，採四捨五入至小數後第一位，但最高以120%計算。

全月流動電費扣減(全月均達標)

當日流動電費扣減(假設某日執行率為8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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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需量競價-經濟型

抑低用電期間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
指定
時間

約定
條件

計算
基準

依執行率及通知方式調整後，

每度最高扣減12元。
流動電費扣減

全年任何時段(得以月分為單位)

每次2或4小時(每日視為抑低用電1次，

每月抑低用電時數不超過36小時)

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(執行抑低用電
日、離峰日、周六、周日等除外)相同
抑低時段平均需量

通知
方式

抑低用電前一日18時前
或抑低用電前2小時

可同時參與彈性反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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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算案例1

Q. 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經濟型，經常契約容量4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約
容量1,000瓩，每度報價10元，每次事件實際抑低容量為800瓩，執行率為
80%，當月共執行16小時？

A.

經濟型（前一日18時前通知執行抑低用電）

執行率80% →扣減比率為110%

當日
執行率 x x＜60% 60%≦x＜80%

80%≦x＜
120%

x≧120%

扣減比率 0% 100% 110% 100%

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×扣減比率
=800 x 16 x 10 x 110%  = 140,800 元

流動電費扣減

*執行率x ＝ 實際抑低容量/抑低契約容量× 100%=800/1000 × 100%=80%

抑低用電同時段執行彈性反應型時，實際抑低容量超過抑低契約容量之
部分，其流動電費扣減，按本措施或彈性反應型擇優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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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算案例2

Q. 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經濟型，經常契約容量4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約
容量1,000瓩，每度報價10元，每次事件實際抑低容量為800瓩，執行率為
80%，當月共執行16小時？

A.

經濟型（當日前2小時通知執行抑低用電）

當日
執行率 x x＜60% 60%≦x＜80%

80%≦x＜
120%

x≧120%

扣減比率 0% 100% 110% 100%

*執行率x ＝ 實際抑低容量/抑低契約容量× 100%

抑低用電同時段執行彈性反應型時，實際抑低容量超過抑低契約容量之
部分，其流動電費扣減，按本措施或彈性反應型擇優計算。

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10元×120%
=800 x 16 x 10 x 120% = 153,600 元

當日前2小時通知→報價加2成

流動電費扣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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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即時性-彈性反應型

抑低用電期間

最低抑低契約容量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
指定
時間

約定
條件

計算
基準

每度10元流動電費扣減

全年任何時段(得以月分為單位)

每次2~6小時(實際執行時數依台電通

知，每日以1次為限)

執行抑低用電日前5日(執行抑低用電日、

離峰日、周六、周日等除外)相同抑低時段

平均需量

可同時參與計畫性或
需量競價(擇一)

*當月同時段已參與其他措施，電費扣減擇優計算

當月同時段已參與其他措施，重疊部分

之基準用電容量依原參與措施計算

通知
方式 抑低用電前2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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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算案例

Q. 某高壓用戶，於8月份選用彈性反應型，經常契約容量4,000瓩，約定抑低契約容
量1,000瓩，每次事件實際抑低容量800瓩，當月共執行16小時？

A.

彈性反應型

= 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10元/度
= 800 x 16 x 10 = 128,000 元

1. 未參與本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

流動電費扣減

2. 已參與本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 

(假設參與需量競價經濟型，抑低契約容量750瓩)

＝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
    每度報價10元×扣減比率
= 750 x 16 x 10 x 110% = 132,000 元

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10元/度
=(800-750) x 16 x 10
= 8,000 元

→合計140,000元

經濟型流動電費扣減 隔日通知 彈性反應型流動電費扣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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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用戶選用建議

計畫性

即時性&
需量競價

可否臨時
配合卸載

月選 8日型

日選時段型

彈性反應型
競價經濟型

每月只能選幾天

每天都能配合

視情況配合、做多少
算多少、無罰則

事先調整產程
或平日排休

可臨時調整產程
或啟動自用發電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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